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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以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分别以送达、发

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09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

二、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由

9

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

人（含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经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推荐

9

名董事候选人：

夏增文先生、王宇峰先生、梁志勇先生、宋天祥先生、王晓林先生、张波先生、张克东先生、王宁先生、王莉女士等九人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张波先生、张克东先生、王宁先生、王莉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2

、董事候选人诚实信用，勤勉务实，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任董事职务的要

求；

3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将持有的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1.41%

），

作价

5400

万元人民币（受让价格为每股

1.8

元人民币）转让给大连百施得装修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副总经理韩毅具体经

办上述大连银行股份转让交易的有关手续，同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文件。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时间：

2009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9

：

00

，会期半天

（二）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深圳街

99

号本公司

402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08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08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

200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

、审议《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审议《关于续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提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有关贷款协议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为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审议《公司

200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上

1-10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于

2009

年

3

月

28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告。

（五）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09

年

5

月

13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

权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本式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法律顾问；

3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六）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1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3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

、登记地点：吉林市深圳街

99

号三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

、登记时间：

2009

年

5

月

14

日

～2009

年

5

月

16

日

（七）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2

、与会者参会费用自理

3

、联系电话：

0432－4678411

传真：

0432－4665812

4

、联系人：赫荣刚 李铁岩

5

、邮编：

132013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7

日

附件一：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夏增文：男，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52

年

5

月

28

日出生；长期从事微电子领域的实践与经营管理工作，曾任吉

林市半导体厂厂长，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王宇峰：男，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经济师，

1968

年

5

月

18

日出生；历任深圳中正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盈瀚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现任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梁志勇：男，大学学历，

1963

年

5

月

28

日出生；曾先后在天津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天津天大天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

任上海华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宋天祥：男，大学学历，主任记者，

1961

年

9

月

28

日出生；历任《中国地质矿产》报记者、水文记者站站长，新华社《证券

投资》杂志总经理；上海盈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

王晓林，男，大学学历。 历任吉林市半导体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华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张波：男，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4

年

5

月出生，现任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院副院长，兼任国家集成

电路人才培养基地专家组成员、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四川省电子学会半导体集成技术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集成电

路设计（成都）产业化基地专家组组长、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技术专业组组长，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张克东：男，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

1963

年

3

月

1

日出生，曾任中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副主任；中天信会计师事

务所副主任；现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总经理、兼任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宁：男，大学本科，

1955

年

9

月

27

日出生，曾在国营七九七厂工作；电子工业部销售局办公室副主任；全国家电维修

管理中心处长；现任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

王莉：女，大学本科，

1968

年

5

月出生，历任青岛市第一棉纺织厂技术员，青岛新岳房地产公司工程师，青岛市第一棉

纺织厂工程师；现任琴岛律师事务所综合部主任。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及照此格式的签名件均为有效。 ）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箹箹八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1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 ）项议案投赞成票；

2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 ）项议案投反对票；

3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 ）项议案投弃权票。

如果委托人对任何上述议案的表决未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单位盖章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额：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波、王宁、张克东、王莉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

出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 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

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吉林华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

[2008]120

号）

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提名人：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7

日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张波、王宁、张克东、王莉，作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

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

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十一、本人符合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波、王宁、张克东、王莉

2009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600360

股票简称
：

华微电子 编号
：

临
2009

—

009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名，

实到

3

名。 会议由监事会监事费杨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特

别规定〉》（

2007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09

年度第一季度

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一）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四）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2009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公司监事会决定提名许从华先生、 陈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以上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推荐职工代表宋宇宁女士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监事。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O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宋宇宁，女，大专，

1974

年

10

月

18

日出生；曾任吉林市半导体厂质理管理员；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管理

员；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员；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现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副主席。

许从华，男，大学本科，中级经济师，

1971

年

12

月

4

日出生；曾担任上海必联国际采购咨询有限公司行政主管，上海方

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门经理，上海盈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澄，男，大学本科，

1974

年

4

月

27

日出生；曾任四川南山射钉紧固器材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上海普兰普计算机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盈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总经理；现任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总经理。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惠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向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敏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

１２７

，

３８０

，

３４９．１３ １２７

，

８６０

，

７６７．６７ －０．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９

，

６３２

，

８２５．９０ ５９

，

０５０

，

７６０．７１ ０．９９

股本

９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３

，

２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

０．６４ ０．６３ １．５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

８

，

２５６

，

９３１．３６ ８

，

２１６

，

４１９．４８ ０．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３

，

１０５．０７ １

，

２５４

，

４１８．５８ －９０．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１

，

５５１．１８ ４５６

，

４９１．９１ －１２．０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２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５ －９０．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５ －９０．３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１％ ２．１２％

下降

１．９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

收益率

０．２１％ ２．１２％

下降

１．９１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４０７．７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０．３９

合计

－２

，

２８７．３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０

，

０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武汉科技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 斌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胡晓峰

５３７

，

７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李春阳

５０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谢红刚

３７１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非金属材料公司

３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向德培

２５２

，

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黎泳琴

２４３

，

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唐保和

２２２

，

６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戴国威

２１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例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３

，

１０５．０７ １

，

２５４

，

４１８．５８ －９０．１９％

每股收益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５ －９０．３７％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均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系

２００８

年公司

实现债务重组得利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０８

年度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段原文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上述财务报表是以持续经营为基准编制的，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

所述，四环药业公司目前进行的重组尚未得到相关部门的正式批准，且存在一定的经营压力，其持续经营能

力存在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目前公司资产重组工作尚无新的进展，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除钟飞女士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钟飞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无法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的工作进行深入了

解。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史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文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聂焕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

１

，

９３９

，

０６４

，

５２８．１３ １

，

８７５

，

３２１

，

４５０．２４ ３．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３１

，

９０３

，

１６７．８９ １

，

０１８

，

２５５

，

５８８．２５ １．３４％

股本

２９７

，

１９３

，

８８５．００ ２９７

，

１９３

，

８８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

３．４７ ３．４３ １．１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

８

，

７６５

，

７３４．４２ １０

，

１２２

，

２９７．２３ －１３．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

，

８４９

，

９４５．０２ －２

，

３７０

，

０８９．２２ ２６２．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３

，

６３２

，

４５６．１７ －１０９

，

０７２

，

３７０．６４ ７８．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０．０８ －０．４７ ８２．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７％ －０．２３％

增加

０．６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

产收益率

０．３２％ －０．２８％

增加

０．６０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０

，

６２２．２７

合计

５３９

，

３７７．７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1

、子公司收到北京市平谷区财政补贴收入

800,000.00

元。

2

、公司本部缴纳

2005

年至

2007

年税款滞纳金

260,622.27

元。

注：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母公司会计主体变更为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

住”）

１００％

股权、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智”）

１００％

股权、交通银行

５００

万股、中住地产开发公司

（以下简称“中住地产”）对湖南修合地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修合”）的

８０４９

万元债权及华夏科技、中国高新、

西安紫薇、长沙一心、瀚海贸易持有的湖南修合

５５％

、西安希望城

５０％

、长沙兆嘉

４９％

的股权（以下统称为增发资产）形成模

拟的会计主体，有关说明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

告。 因此，除特别注明外，本报告所指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一季度）会计数据均为增发资产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一季度）数据。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８

，

３１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胡晓峰

６２７

，

５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李理

５５９

，

５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杨喜宽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予成

３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池国坚

２９１

，

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戴立怡

２９１

，

０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李华祥

２８４

，

６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俞江

２１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万寿

２１６

，

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卢少敏

２１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货币资金

６３

，

８９０

，

８６４．２５ ３５

，

２６０

，

８３０．５２ ８１．２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５

，

７２０

，

８２０．００ ２６

，

１５４

，

３２０．００ ３６．５８％

短期借款

６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２５．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０

，

０４５

，

２７８．８８ ３９

，

００５

，

６７４．１９ －４８．６１％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８

，

８６８

，

２３４．６４ －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３７

，

９４０

，

５２２．７２ ２７

，

５７６

，

７１３．９４ ３７．５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４７６

，

０１５．９３ １２

，

２２０

，

９７９．３２ －１４４．８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３

，

６３７

，

０２９．８７ ６５

，

９４４

，

９２２．８４ －４８．９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

，

８９９

，

０２８．３５ １０

，

６２４

，

９５０．２６ －６３．３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

，

５７６

，

４２５．０８ ６７

，

１３０

，

１９６．２９ －７９．７８％

１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为本期公司本部借款增加

４７５０

万元，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２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主要为公司本部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上升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９５７

万元。

３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为公司本部向华夏银行借款

４

，

７５０

万元，子公司向其他单位借款

１

，

１００

万元。

４

、应付账款减少主要为子公司西安希望城置业有限公司支付了应付账款

１８６２

万元。

５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为公司因资产重组成功，按反向购买方式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将原重庆实业纳入

合并范围，原重庆实业本期确认对瑞斯康达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８８７

万元。

６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为子公司西安希望城置业有限公司预收房款增加

１

，

３６８

万

元。

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子公司西安希望城置业有限公司上年同期处于项目一期资

金投入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大量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

，

４４９

万元。

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主要为子公司西安希望城置业有限公司本期支付税金减少

４６５

万元。

９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为子公司西安希望城置业有限公司上年同期偿还往来款

５０００

万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发生的及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讼事项如下：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有限公司起诉黑龙江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因为黑龙江

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有限公司借款

２

，

８００

万元，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受

理案件通知书，决定立案审理。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２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４

日，黑龙江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起因为黑龙江华

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黑龙江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的出资人甘

南县兴十四村民委员会之间因长期的业务往来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

定：查封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价值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资产（查封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持德农正

成种业有限公司

５６．５６％

的股份，查封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

３０１４２５７

号和第

１６５０５９０

号图形、文字

商标）。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３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给德农种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将德农种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拖欠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１

，

４９２

，

６３１．２０

元予以冻结，冻结期间该笔款不得支付给

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４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交通银行济南分行起诉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有限公司，起因为山东德农农资超市

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济南分行有

２

，

３００

万元贷款，并由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山东

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审理。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５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有限公司起诉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德农超市有限公

司，起因为德农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有限公司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被告德农超市

有限公司、上海万浦精细设备经销有限公司、北京中经四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立案审理。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

理中。

６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珍珠泉支行起诉山东德农农资超市有限公司，起因为山东

德农农资超市在建设银行济南珍珠泉支行有借款

４８００

万元， 由中企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和北京中经四

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作担保。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７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泰安市基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起诉山东德农农资超市等，起因为泰安市基

金投资担保经营有限公司为山东德农农资超市在交通银行济南分行

２

，

３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山东泰安中

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８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中国农业银行寿光市支行诉寿光市三元绿色农业有限公司，起因为寿光市三元

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寿光市支行有

３５０

万元贷款尚未归还，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此案。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９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山东齐鲁乙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起诉马福祥等五人及我公司，由于原告与我公司标

的

２０００

万元债务纠纷一案，请求责令被告对原告赔偿损失

２２９．１２

万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

中。

１０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肖运清等

２２

名自然人起诉我公司，起因为虚假信证券信息纠纷，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共计

４

，

５１４

，

４４１．２６

元及有关诉讼费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该案进展如下：本公司与肖运清等六人达成协议，

本公司给付原告肖运清、肖红波、杨桂珍、黄淑秀、唐春、俸学东共计

１

，

７３５

，

５００．８１

元。 法院驳回李卫礼、曹

亦静等其余十六位原告的起诉。 李卫礼、曹亦静等已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

正在审理中。

１１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本公司起诉广州安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和发、伍辉江，起因为股权转让款纠纷，截

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１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本公司起诉德农正成种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起因为

１０

，

８１５

，

７３０

元的债务纠纷，截止

本报告披露日，该案正在审理中。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

承诺

（

１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重庆渝富公司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重庆实业股份在

１２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期限届满后，重庆渝富公司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占重庆实业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

２

）公司控股股东中住地产的承诺事项如下：一、股份锁定中住地产特别承诺，其在本次定向发行中认购

的股份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之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中住地产承诺，自其持有的

重庆实业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若重庆实业股价未达到

２０

元

／

股，中住地产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其所持的

股份。 三、追送股份承诺

１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①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实施完

毕，则中住地产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为：重组后的重庆实业

２００７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

元； 或者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４

，

２００

万元；或者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②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实施完毕，则中住地产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为：重组后的重庆实业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低于

４

，

２００

万元； 或者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低于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追送股份时间：

①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实施完毕，

则重组后的重庆实业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三年中任何一年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则中住地产承诺在上市公

司董事会公告该年年度报告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执行追送对价安排一次。 如果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三年均

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则中住地产同意执行追送对价安排三次。

②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之前实施完毕，则重组后的重庆实业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两年中任何一年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则中住地产承诺在

上市公司董事会公告该年年度报告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执行追送对价安排一次。如果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两年均触

发追送股份条件，则中住地产同意执行追送对价安排两次。

３

）追送股份对象：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后，在追送

股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及持有公司流通

Ａ

股股份的公司董、监事

及高管人员。

４

）追送股份数量：每次追送股份总数为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重庆实业

Ａ

股股份，相当于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前，以公司流通

Ａ

股总数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础，每

１０

股追送

０．５

股。如果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

或缩股的情况，送股数量在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的基础上同比例增减。 在每次实际追送时，如果部分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已经变为非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则非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实际获付的追加对价股份数量将少于

０．５

股。

５

）追送股份承诺的执行保障：

①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实施完毕，中住地产

承诺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临时保管追送部分的

股份，共计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直至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告后，承诺期满为止。

②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实施完毕，中住地产承诺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临时保管追送部分的股份， 共计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直至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告

后，承诺期满为止。

（

３

）其他特定对象获得的新增股份自登记至名下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中，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比例在

５％

以上的其他特定对象，

２４

个月内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所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５％

，

３６

个月内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所持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

。

（

１

）依承诺履行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披露

２００８

年度报

告，经审计，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低于

４２００

万元， 已触

发追送股份条件。中住地产

开发公司按照股改承诺，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

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无限售条

件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及持

有公司流通

Ａ

股股份的公

司董、监事及高管人员追送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按公司股改

后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

股股份及公司董、监事及高

管锁定流通股

Ａ

股

３８

，

８４７

，

６４０

股计算， 每

１０

股

流通股获得追送

０．３３４６４０

股。本次股东获得追送对价

股份到账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追送对价股份上

市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３

）依承诺履行。

股份

限售

承诺

同上 同上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

１

）中住地产开发公司在《重庆实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承诺：

Ａ

、为避免同业竞争，目

前中住地产旗下的其他房地产资产，包括北京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能（海南）实业开发公司三亚公司、

上海华能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惠州华能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等部分股权，尚在处置过程中，或因其资产状况

不宜转入上市公司、中住地产即将予以处置；对于该部分资产，中住地产承诺在本次发行股份及资产重组获得

中国证监会批准后

１２

个月内处置完毕。

Ｂ

、对于拟清算的北京华能、江苏华能、北京裕泰、上海华能物业、华汇

仓储等，中住地产承诺如下：（

１

）如果上述公司清算后的剩余财产价值低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评估值，则中住

地产以现金补足；（

２

） 上述公司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清理时不发生或有负债等其它影响上市公司权益的或

有事项。 如果期间发生影响上市公司权益的或有事项，则中住地产承担发生或有事项之损失。

Ｃ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长沙兆嘉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华夏科技向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

２．４８７

亿元银行借款提供了抵押

担保，华夏科技已按其对长沙兆嘉

２２

，

７１０．３５

万元债权以及垫付的拆迁款债权提供了反担保。如果华夏科技未

能偿还银行到期债务，导致长沙兆嘉名下之抵押土地使用权有可能被司法拍卖，则中住地产承诺将其以自有

资金代华夏科技偿还上述银行债务，以确保长沙兆嘉名下

９

块土地使用权不被拍卖。 （

２

）在《重庆实业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承诺如下：一、通过划分区域市

场避免同业竞争，包括（

１

）重庆实业重组完成后，在重庆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已有房地产业务及拟开展房地产

业务的城市或地区重庆、四川、贵州、广西、陕西、湖南、湖北等，我公司（“中房集团”）及我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会直接或以合作、参股等任何间接方式从事新的可能对重庆实业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房

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及物业管理业务等；（

２

）对于重庆实业重组前我公司及我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上述重

庆实业开展房地产业务的地区已经开展、尚未完成的可能对重庆实业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我公司已做出

通过转让、委托销售、委托管理等方式委托与我公司不具有关系的第三方继续经营的安排，我公司仍享有收益

权；（

３

）重庆实业重组完成后，在重庆实业开展房地产业务的地区，如我公司或我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

商机可从事、参与从事可能对重庆实业构成竞争的房地产业务，我公司保证将该等商业机会通知重庆实业，重

庆实业在通知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作出愿意利用该等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重庆实业将享有取得该商业机会

的优先权；如果重庆实业放弃该商业机会，我公司保证在该房地产项目进入实质销售或经营阶段时，将该等房

地产项目转让或委托给我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我公司仍享有收益权。 二、我公司（“中房集团”）经过

研究，承诺用二至三年的时间通过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布局或其它整合方式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考虑我公

司在房地产主营业务之外，还有相关的物业类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城市市政建设的主营业务，未来从市场和产

品细分出发，我公司可以用二至三年时间通过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布局，以一家上市公司作为相关的物业

类资产的经营管理和城市市政建设的上市载体，以另一家上市公司作为集团未来房地产主营业务的发展平台

同时拥有两家上市公司，或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通过换股等模式完成一家上市公司对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并购等

方式彻底解决两家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三、为了进一步明确本次重组完成后，重庆实业与中房集团旗下

另一家上市公司———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ＳＴ

中房”，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０

）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中

房集团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出具了《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关于避免与重庆实业发生同业竞争承诺的进一

步说明集承诺》， 内容如下：“在重庆实业重组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启动解决重庆实业与

ＳＴ

中房同业竞争的

程序，在不损害

ＳＴ

中房及其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本公司提议

ＳＴ

中房召开股东大会，解决

ＳＴ

中房与重

庆实业的同业竞争问题，改善

ＳＴ

中房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公司承诺在

ＳＴ

中房

股东大会表决该议案时投赞成票。 同时，本公司进一步承诺：在重庆实业重组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彻底解决

重庆实业与

ＳＴ

中房的同业竞争问题。 ”

（

１

）北京汉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上海天地房地

产有限公司已转让， 华能

（海南） 实业开发公司三亚

公司尚有部分已售房产的

房产证未办理完毕，待办理

完毕后将华能三亚注销，惠

州华能房地产开发经营公

司正在进行转让前的评估

和审计，待评估和审计工作

完成后，按照国有资产转让

的程序进行转让。华汇仓储

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清算

完毕，清算结果，华汇仓储

剩余资产共计银行存款

１２４５０５６７．３４

元，高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上海华能房

地产开发公司物业管理服

务公司已经注销。对未清算

的公司，中住地产将履行原

承诺， 即： 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清算时不发生或有

负债等影响上市公司权益

的或有事项，如果期间发生

影响上市公司权益的或有

事项，中住地产承担发生或

有事项之损失。

（

２

） 自承诺之日起，中

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未

发生与承诺相悖的事项，并

将继续履行承诺。

重大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同上 同上

发行

时所

作承

诺

同上 同上

其他

承诺

（包

括追

加承

诺）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下降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万元）

－２

，

２００．００ －２８３．９４

下降

－６７４．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 －０．０１

下降

－６００．０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１

、董事会关于业绩发生大幅变动、亏损、扭亏的原因说明。

（

１

） 公司预计西安希望城项目和佳境小区项目在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尚不能达到

交房标准，因此在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预计不能确认该项目的销售收入。

（

２

）因国家对房地产行业仍采取从紧的贷款政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极度紧张，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转让了持有的交通银行

股票

５００

万股，投资收益为

－１

，

９５３

万元。

２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值

（元）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报告期损益

（元）

１

股票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１

，

６４３

，

９３１．１３ ６２

，

３４７．００ ３８８

，

０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６４３

，

９３１．１３ － ３８８

，

０６８．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注：本公司持有的潍柴动力股票

６２

，

３４７

股按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收盘价每股

３１．４８

元计算市值为

１

，

９６２

，

６８３．５６

元。 因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票仍然被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故本公司未按公允价值计量。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占该公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

变动

０００６０７

华立药业

３３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

，

０５９

，

４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８３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８８

西南合成

１４２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５１１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３３

，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５３

，

８７９

，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４

，

８００．００ － ３５

，

７２０

，

８２０．００ ０．００ ９

，

５６６

，

５００．００

备注：公司持有的交通银行

５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４

月

１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持有交通银行股份

０

股。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流通股东

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情况，提供

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

有关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流通股东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净资产情况，提供

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

有关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流通股东

小非何时流通，提供已披露的定

期报告及信息披露有关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流通股东

公司能否摘

ＳＴ

，提供已披露的

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有关资料。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1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2

）公司持股

30%

以上股东未在报告期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强军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
：

ＳＴ

重实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１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七十四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董事

会四届七十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及董事授权代理人

７

人，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史强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报告》；

２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人

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减轻资金压力，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

拟以其工业区厂房作为抵押，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１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额度有效期

１２

个月。

３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与北京纵横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借款协议

＞

的

议案》。

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短缺的局面，增加本公司融资渠道，更好地保

障本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要，公司拟与北京纵横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向北京纵横出

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

１１００

万元，期限三个月，借款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本利率上浮

２０％

。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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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
：

ＳＴ

重实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２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约

－２２００

万元

－２８３．９４

万元 下降

６７４．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７

元

－０．０１

元 下降

６００．００％

注：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母公司会计主体变更为上海中住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中住”）

１００％

股权、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智”）

１００％

股权、交通银行

５００

万股、中住地产开发

公司（以下简称“中住地产”）对湖南修合地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修合”）的

８０４９

万元债权及华夏科技、

中国高新、西安紫薇、长沙一心、瀚海贸易持有的湖南修合

５５％

、西安希望城

５０％

、长沙兆嘉

４９％

的股权（以下统称为增

发资产）形成模拟的会计主体，有关说明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因此，除特别注明外，本公告所指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一季度）会计数据均为增发资产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一季度）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公司预计西安希望城项目和佳境小区项目在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尚不能达到交房标准，因此在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预计不能

确认该项目的销售收入。

２

、因国家对房地产行业仍采取从紧的贷款政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极度紧张，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经公司董

事会决定，公司转让了持有的交通银行股票

５００

万股，投资收益为

－１

，

９５３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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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马元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陆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卓玲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

１

，

０９９

，

１４３

，

０２０．６２ １

，

０７３

，

７７０

，

４１１．７９ ２．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１１

，

９０１

，

１１９．３０ ６１５

，

６４３

，

２７７．９３ －０．６１％

股本

２３５

，

１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

，

１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２．６０ ２．６２ －０．７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３

，

８９６

，

８９２．０５ ８７

，

２５７

，

６１１．００ １９．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７４２

，

１５８．６３ －５

，

８６４

，

５２０．０２ ３６．１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４９

，

２４７．７８ －６

，

２４１

，

９３３．３５ １４２．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３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２４９ ３６．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２４９ ３６．１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６１％ －０．９６％ ０．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０．６２％ －０．９４％ ０．３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３

，

７１２．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

，

０５６．８０

合计

７９

，

６５５．２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５

，

４７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９２４

，

６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２４６

，

２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８６８

，

３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４９５

，

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９０

，

７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３

，

６２８

，

６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８８

，

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１６

，

８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６

，

８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银行

－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６６

，

６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３８９．６９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６６３．９３

万元，增长

１９．０７％

，实现

营业利润

－３９３．０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亏

１９４．３８

万元，减亏

３３．０９％

，实现净利润

－３７４．２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亏

２１２．２４

万元，减亏

３６．１９％

，主要是公司加强营销宣传力度，一季度购票进山人次

２７．８９

万，比上年同期增

加

６．２１

万人人次，增长

２８．６５％

，使公司收入增加，利润增长。

２

、预付帐款

４３７．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６３．９１

万元，增长

１５１．９６％

，主要是预付茶叶包装物款增加。

３

、在建工程

３６９１．１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２１．２

万元，增长

３３．２６％

，主要是雷洞坪

３５ＫＶ

变电站改造

以及茶叶基地工程建设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２

峨眉山旅游总公司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通过深圳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股份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乐山市红珠山宾馆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满后，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股份数量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总股本的百之五。

３

在上述（

１

）承诺期满后两年内，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

出售该等股份，承诺减持公司股票价格不低于

９．５

元

／

股（若自非流通股股份

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引起

公司总股发生变化等事项，则对该价格作相应处理）。

４

承诺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股东大会上提议赞同公司以现金分红方式

进行分配，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５０％．

５

承诺待国家及四川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等相关政策出台

后，支持公司及时上报切实可行的股权激励方案。

严格按承

诺履行

股份限售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其他承诺（包括追加承诺） 无 无

注：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原“峨眉山旅游总公司”更名为“四川省峨眉山旅游集团总公司”。 相关更名公告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由于峨眉山景区与乐山大佛景区进行整合，公司控股股东由“四川省峨眉山旅游集团总公司”更名为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 相关更名公告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进行披露。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峨眉山市 实地调研 国金证券研究员毛峥嵘 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峨眉山市 实地调研 国信证券研究员廖绪发、陈财茂 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峨眉山市 实地调研 中原证券巫伟、葛文朝 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峨眉山市 实地调研 申银万国研究员陈海明 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

３０％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未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

３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合同签订情况。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马元祝

二

００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夏增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靖宇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２

，

７０３

，

５９０

，

４９８．６７ ２

，

７１０

，

７０２

，

６１２．２２ －０．２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１

，

４４６

，

４３７

，

７３４．３８ １

，

４８１

，

７０８

，

６９０．７１ －２．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７ ２．８４ －２．４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５

，

９０３

，

６９８．０１ ５０．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１１ ５０．２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５

，

２７０

，

９５６．３３ －３５

，

２７０

，

９５６．３３ －２９４．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 －０．０７ －３２５．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 －０．０７ －３２９．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 －０．０７ －３２５．４０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４ －２．４４

减少

３．６９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

率（

％

）

－２．４８ －２．４８

减少

３．７３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８０

，

９０３．００

确认政府补助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２１

，

１８４．８９

基金公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９

，

９０６．１７

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２

，

７９５．３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８

，

８２７．２６

合计

６２０

，

５５９．１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４６

，

６６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４３８

，

８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６

，

０５８

，

４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２４

，

５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建行

－

中信证券股债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久嘉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５４

，

５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３

，

５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挪威中央银行

２

，

４１６

，

２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

）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７４４

，

０５４．８２ ０．０６％ １

，

３２２

，

８６９．９３ ０．０５％ ３１．８４％

应收票据

７６

，

１９６

，

５９０．０６ ２．８２％ ３２

，

７００

，

３３８．４４ １．２１％ １３３．０１％

应交税费

－１５

，

５７７

，

８９０．８１ －０．５８％ －２５

，

５６９

，

２９９．５７ －０．９４％ －３９．０８％

其他应付款

５６

，

１０８

，

９９７．３８ ２．０８％ ２７

，

６８８

，

８１３．６９ １．０２％ １０２．６４％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６１７．２８％

注：

（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２１

，

１８４．８９

元，增加幅度为

３１．８４％

，增加原因系市价上升导致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

２

）应收票据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３

，

４９６

，

２５１．６２

元，增加幅度为

１３３．０１％

，增加原因系以票据结算的交易比例上升且本期

由于采购量下降转让较少所致；

（

３

）应交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

，

９９１

，

４０８．７６

元，增加幅度为

３９．０８％

，减少原因系本期销项税额增加减少上期留抵进项

税所致；

（

４

）其它应付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８

，

４２０

，

１８３．６９

元，增加幅度为

１０２．６４％

，增加原因系子公司经营业务量上升增加与其

它往来欠款所致；

（

５

）其它非流动负债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幅度为

６１７．２８％

，增加原因系本期收到用于项目建设的政

符补助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发生重大变化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

）

营业收入

１９４

，

９１８

，

２９９．３０ ２６１

，

７８９

，

８６４．５９ －２５．５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３６７

，

６６５．９３ ４３６

，

１９２．１２ ２１３．５５％

销售费用

５

，

３５２

，

５９６．５８ ８

，

５７７

，

２４２．０９ －３７．６０％

财务费用

８

，

０５４

，

９６８．４２ １１

，

７５１

，

７３６．４３ －３１．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５

，

２７０

，

９５６．３３ １８

，

１１１

，

８４１．９２ －２９４．７４％

注：

（

１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５．５４％

，主要由于受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总体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

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３．５５％

，主要由于本期实现的营业税、城建税等税金增加所致。

（

３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７．６０％

，主要原因系控制营销费用所致；

（

４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４６％

，为本期借款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

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２９４．７４％

，主要原因为

ａ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所接订单较上年同期有一定

下降；

ｂ

、公司为消化库存，本期压缩生产量，致使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增加、单位制造成本上升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现金流量发生重大变化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

，

９０３

，

６９８．０１ ３７

，

２１２

，

１５５．９４ ５０．２３％

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０．２３％

，主要是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同时消化存货，提高了资

金周转效率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过户：

公司第二大股东吉林华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抄送的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８

】

１４３９

号文

《关于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股国有股股权

（无限售流通股）无偿划转至吉林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持有，上述股权无偿划转事宜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办理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２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

２

，

４８０

万股股票， 经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增至

４

，

９６０

万股，该股份锁定期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起上市流通。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况 备注

上海鹏盛

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

１

）如果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两个会计年度中的任何一个会计年度，

华微电子的净利润较上一年增长低于

３０％

， 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将向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制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执行追加送股安排一次，追送股份总数为

５００

万股。 如改革方案实施

日至追加股份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发生变动，追加送股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

２

）若触发了上项股份追送条款，则现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在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在前项承诺期

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若没有触发追送股份条款，则现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在自

２００７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在前项承诺期期

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除获送红股外增加持有的华微电子股份的上

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严格履行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明确了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并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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